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湘科院教发[2020]9 号

湖南科技学院关于 2020 年三类一流本科
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(教高〔2019〕8 号）（附件 1），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，

推进我校课程改革与创新，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

课程，形成我校特色的多类型、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

系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0 年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、社会实

践校级一流课程认定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推荐任务

2020 年，我校计划通过推荐评审的方式，认定线下、线

上线下混合式、社会实践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30 门。为择优

推荐参加省级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做准备。

二、范围和条件

我校所有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课程均可推

荐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



2

核心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的理论课、实验课和社会实践

课程等。

推荐课程须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

和完善，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，在同类课程中具有鲜明特色、

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并承诺入选后将持续改进。所有申报课程

负责人及团队主要成员每人每年限报一门课程，且已入 2019

年校级三类一流本科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再参

加此次推荐。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教师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省、校两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必须申报 1 门；省级一流专

业建设点可报 2 门，其它每个专业限报 1 门。

四、认定方式和管理

学校分年度组织专家对推荐课程进行认定，经公示后向

全校和社会发布。对课程团队成员存在师德师风问题、学术

不端问题、五年内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，课程内容存在思想

性科学性问题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学校对认定的一流课程实施动态管理，对课程实际应

用、教学效果和共享等进行跟踪监测。认定的课程建设期为

五年，其建设和改革成果在指定的网站上集中展示和分享，

且定期更新资源和数据。对于未持续更新完善、出现严重质

量问题、课程团队成员出现师德师风等问题的课程，将予以

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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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要求

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课程申报工作，精心组织推

荐，确保课程质量。要对课程团队成员情况以及课程政治导

向进行审查把关，确保课程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。申

报一流课程负责人和团队请根据申报书填报说明认真填写

相关内容。

各教学单位应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前向教务处提交附件

（附件 2、附件 3）纸质材料至行政楼 416 办公室，过期将

不予受理。每份材料一式两份，用牛皮纸袋装好，电子档请

标记学院名称和内容打包发至邮箱：huse_jxyjk@163.com。

联系 人： 教务 处教 学研 究科 代军 垒， 联系 电话 ：

0746-6383160。

六、评审与资助奖励

1.学校组织专家依据一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（附件 4），

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
2.经费资助

认定为三类校级本科一流课程的项目，学校将给予 5 万

元经费资助。

七、其他

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必须要有 1 门课程获得校级认定。

如果没有达到要求，视为年度专业建设不达标，将被部分扣

减下一年度的专业建设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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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19〕8 号）

2.《湖南科技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》

3.《湖南科技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》

4.《湖南科技学院一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》

5.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（2012 年）
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4 月 17 日


